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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科发〔2018〕24 号 

 

宜宾市科学技术局 

关于印发《宜宾市科技计划项目终止 

管理暂行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）经科局，临港经贸科技局，相关项目承担单位： 

为加强科技项目管理，强化财政科技经费使用绩效，经研究

决定，现将《宜宾市科技计划项目终止管理暂行规定》印发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 

附件：宜宾市科技计划项目终止管理暂行规定 

 

 

宜宾市科学技术局 

2018 年 7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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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宜宾市科技计划项目终止管理暂行规定 

 

为进一步加强科技项目的规范管理，强化财政科技经费使用

绩效，经研究，特制定《宜宾市科技计划项目终止管理暂行规定》。 

第一条 适用范围 

本规定根据《宜宾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参照《四

川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制定，适用于宜宾市各

类科技计划项目。 

第二条 项目终止申请条件 

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项目承担单位可提请项目终止。 

    1.项目验收未通过，且无法完成项目整改任务或第二次验收仍

未通过的。 

    2.因不可抗拒因素或现有水平和条件限制，致使项目不能继续

实施或者难以完成合同书任务和目标的。 

    3.因项目研究开发的关键技术已由他人公开、市场发生重大变

化等原因，致使项目研究开发工作成为不必要。 

    4.因项目负责人死亡、重大伤残、出国（境）、工作调动、违

法犯罪等原因，导致项目无法进行的。 

    5.因知识产权不清晰，有严重知识产权纠纷或者侵权行为，经

调节等方式无法解决问题，导致项目无法进行的。 

6.项目承担单位发生重大经营困难、兼并重组等变故，不愿（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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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）继续实施项目且愿意退回全部或者部分财政资助经费的。 

    7.项目承担单位经核实已停止经营活动或者注销的。 

8.项目承担单位或负责人在项目技术开发、经费使用、科研信 

用等方面出现重大违规违法行为，导致项目实施无法进行或面临

重大风险的。 

9.导致项目不能正常实施的其他原因。 

第三条 项目终止申请材料 

项目终止单位应按要求如实详尽地提交申请材料，项目承担

单位或合作单位仍有义务配合提供必要材料，详尽反映项目终止

原因、项目完成情况及经费使用情况，并附必要的证明材料，具

体包括： 

1.宜宾市科技计划项目终止申请表。 

2.项目任务书。 

3.财政资金使用情况。包括资金使用明细表、相应的支付凭证、

发票等。 

4.项目实施中已完成情况相关证明材料。项目实施情况总结报

告，项目产品测试报告，项目经济指标完成情况，产品市场分析

报告，项目执行期间所获得的成果、专利、论文等。 

5.项目负责人情况证明材料。如因项目负责人死亡、重大伤残、

出国（境）、工作调动、违法犯罪等原因导致项目无法继续实施，

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情况相关证明材料。 

6.其他必要的证明材料。如因不可抗拒因素、市场重大变化、

合同各方纠纷、重大经营困难等原因导致项目不能正常实施，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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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相关的情况证明材料。 

第四条 项目终止申请批复程序 

1.项目实施单位提出终止申请，并填报申请表，附相关材料报

所在地（区、县）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，报市科技局相关业

务科室。 

2.业务科室按相关要求审核，必要时进行项目实地核实后，提

出意见。 

3.业务科室提交局办公会研究审定，并向实施单位出具批复意

见。 

第五条 结果应用 

1.对因不可抗拒客观原因导致项目终止的，承担单位、项目负

责人要积极配合科技、财政部门完善相关手续。 

2.对因主观原因导致项目终止的，承担单位在 2 年内不得申报

宜宾市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和推荐省级及以上科技计划项目。 

3.项目因特殊情况无法继续实施，又不提请终止的，承担单位、

项目负责人列入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黑名单，5 年内不得申报宜

宾市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和推荐省级及以上科技计划项目。 

4.因评审专家主观原因导致项目终止的，暂停该项目主审专家

的项目评审资格 2 年，情节严重的，列入黑名单。 

第六条 

该暂行管理办法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附件：宜宾市科技计划项目终止申请表 



- 5 - 

附件 

宜宾市科技计划项目终止申请表 

项目名称  

承担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盖章） 

项目负责人  联系电话  

立项编号  

项目投入经费（万元）  项目支出经费（万元）  

其中：市级财政补助  其中：市级财政补助  

单位自筹  单位自筹  

经费结余（万元）  申请退回资金（万元）  

项目任务执行情况： 

 

 

项目任务未完成情况及原因： 

 

 

归口管理部门意见： 

 

 

 （盖   章）  

     年  月  日 

市科技局业务科室意见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市科技局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   章） 

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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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市财政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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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宾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7 月 12 日印发 


